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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泽东、姚雪斌与张方信、启东市南阳烟具有限公司、张业驰、李贞国侵犯专利权纠纷一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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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7）通中民三初字第0001号

原告陈泽东，男，1968年7月2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启东市南阳镇秉章村2组。  

原告姚雪斌，男，1954年7月14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人民中路25号。  

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葛雷、杨志京，南通市科伟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专利代理人。  

被告张方信，男，1948年8月4日生，汉族，启东市南阳烟具有限公司经理，住江苏省启东市南阳镇建国村。  

被告启东市南阳烟具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启东市南阳镇。  

法定代表人张方信，经理。  

被告张业驰，男，1974年1月12日生，汉族，启东市南阳镇宝葫芦工艺品厂业主，住江苏省启东市南阳镇人民街166

号。  

三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蔡鹤飞，南京众联专利代理有限公司职员。  

三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王边国，江苏南京金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贞国，男，1963年2月7日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浙江省义乌市中国义乌国际商贸城一期市场三楼C区

7401号商位。  

原告陈泽东、姚雪斌与被告李贞国、张方信、启东市南阳烟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阳烟具公司）、张业驰侵犯专

利权纠纷一案，于2006年12月1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被告张

方信于2006年12月27日收到起诉状副本，其于2007年1月12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请求宣告涉案专利无

效，并向本院请求中止审理本案，因其无效宣告请求系在答辩期届满后提出，本院驳回其中止诉讼的请求。本院于2007

年2月6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庭前证据交换，被告李贞国未到庭。2007年4月25日，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

了本案。原告姚雪斌及其与陈泽东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葛雷，被告李贞国，被告张方信（同时作为被告南阳烟具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及被告张方信、南阳烟具公司、张业驰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边国、蔡鹤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  

原告陈泽东、姚雪斌起诉称，原告于2003年1月9日申请了名称为“水烟壶（葫芦形）”的外观设计专利，2003年8

月27日授权公告，专利号为ZL03314129.0。南阳烟具公司多年来长期实施侵犯该专利的行为，原告曾就此于2005年5月

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南阳烟具公司，该院判决其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现南阳烟具公司仍然继续实施专利侵权行

为，情节恶劣。张方信与由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南阳烟具公司以及张业驰共同实施侵权行为。李贞国在明知其销售的产

品侵犯专利权的情况下，继续销售，给原告造成了较大经济损失。请求判令四被告：1、立即停止侵犯原告专利权的行

为；2、共同赔偿原告人民币20万元；3、共同承担诉讼费用及相应取证费用。  

 



被告张方信、南阳烟具公司、张业驰辩称，1、在前次诉讼中，南阳烟具公司因提交的证据超过了举证期限而未被

采信，导致南阳烟具公司败诉，这些证据应在本案中予以审查；2、本次诉讼中的被控侵权产品与前次诉讼的被控侵权

产品系同一批次，前次诉讼判决生效后，南阳烟具公司并未继续生产、销售涉案产品，故本案是原告重复起诉；3、南

阳烟具公司在原告专利申请日前就已生产、销售本案所涉的烟具产品，依法享有先用权；4、南阳烟具公司在2002年12

月前就已经生产、销售葫芦形外观设计的烟具，陈泽东2002年1月前仍在南阳烟具公司任模具保健工，掌握公司新产品

的开发和相应的技术资料，其申请的外观设计专利应属于职务发明，其申请专利的行为属于恶意抢先申请，南阳烟具公

司才是真正的专利权人；5、葫芦形是自然物的原有形状，是社会公知的富有美感的外观形象，具有公知性、公共性，

属于公共资源，葫芦形烟具外观属于公知设计内容，因此被告未侵犯原告专利权；6、原告要求赔偿20万元的请求没有

事实与法律依据。  

被告李贞国辩称，本人不知道销售的产品侵犯了原告专利权。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原告起诉南阳烟具公司是否属于重复起诉；2、南阳烟具公司是否享有先用权；3、被告的

公知技术抗辩能否成立；4、被控侵权产品外观是否落入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5、被告张方信、南阳烟具公司、张业驰

是否制造、销售了被控侵权产品；6、被告张方信、南阳烟具公司、张业驰如果构成侵权，如何承担民事责任，包括赔

偿数额的确定；7、被告李贞国是否明知其销售的产品侵犯他人专利权，即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陈泽东、姚雪斌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名称为“水烟壶（葫芦形）”的外观设计专利证书、专利年费收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外观设计专利公报第19卷

第35号（总第789）专利文件。证明原告享有合法的外观设计专利权。  

2、国家商标局网站下载的“宝葫芦”商标信息。证明被控侵权产品上使用的注册商标“宝葫芦”的权利人是张方

信。  

3、张方信拥有ZL98245796.0实用新型专利的证明文件及张方信与南阳烟具公司签订的该专利的实施许可协议，均

为复印件。证明张方信许可南阳烟具公司生产销售被控侵权产品。  

4、（2006）浙义证民字第5892号公证书及经公证处封存的产品实物。证明被告侵权的事实。  

5、（2006）启证民内字第1292号公证书，内附涉案专利证书、专利文件及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苏民三终

字第0057、0059号判决书。证明原告已于2006年7月将南阳烟具公司侵犯原告涉案专利权的生效判决书寄送给李贞国，

李贞国明知所售商品侵权仍予以销售。  

被告张方信、南阳烟具公司、张业驰对专利证书、专利文件、年费收据、商标信息、张方信的专利文件、专利实施

许可协议、两份公证书及实物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1、张方信是商标权人，张方信未许可他人使用该商标，张

方信与本案无关联性；2、张方信许可南阳烟具公司实施ZL98245796.0实用新型专利是事实，但南阳烟具公司从未生产

过该专利产品，因此专利实施许可协议与本案无关；3、被控侵权产品上除商标外没有任何信息，未标明生产者。  

李贞国质证认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其未收到（2006）启证民内字第1292号公证书，被控侵

权产品系其销售，该产品是张方信于2006年5、6月发货给其，之后未再发货，其在2006年6月曾与张方信联系，张方信

未告知该产品应停止销售。  

被告张方信、南阳烟具公司、张业驰提供如下证据：  

1、设计流程图（内附三张照片及说明）。证明南阳烟具公司设计葫芦形烟具的过程。  

2、施永歧、金祖斌、施洪锦三人的证言及施洪锦的工作台帐、启东市南阳镇建国机械厂（以下简称建国机械厂）

的证明[（2005）宁民三初字第166号案中已提供]、建国机械厂与客户的往来帐。证明南阳烟具公司享有先用权。  

3、王军、付万新、陈国槐的证言、售货清单、图片，均为复印件。证明南阳烟具公司在先销售事实。  

4、（2005）宁民三初字第166号案庭审笔录。证明施洪升在该案中到庭作证南阳烟具公司在先生产、销售的事实。  

5、（2006）苏民三终字第005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陈国槐在该案中到庭作证，陈国槐证言应予采信。  

6、从网上下载的《葫芦与象征》一书中的部分内容、王振江的名称为“烟袋（葫芦型）”的00331364.6外观设计

专利文件。证明原告的外观设计系公知设计。  

原告陈泽东、姚雪斌质证认为：1、设计流程图中的照片不知何时何地拍摄，对真实性不予确认。2、工作台帐和业

务往来帐内容不具有真实性。金祖斌、施洪锦、施永歧三证人证言相互矛盾，与建国机械厂的证明及原庭审中代表建国

机械厂出庭作证的施洪升的证言相互矛盾，均不具有真实性。3、王军、付万新的送货单没有原件，送货单上的时间也

有明显的错误，上面所记载内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所附图片不知道是何时拍摄，与本案没有关系。4、陈国槐虽然在

（2005）宁民三初字第166号案件的二审程序中出庭作证，但被告现在提供的送货单及图片在上次庭审中未提供，陈国

槐是10968号摊位业主，但其陈述是10967号摊位业主，且认为2000元以下的单子不签名，2000元以上签名，与上述送货

单上有签名存在矛盾，其陈述有瑕疵，真实性不予确认。5、王振江的专利文件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与本案无关。6、



《葫芦与象征》一书无原件，真实性与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被告李贞国未提供证据。  

经被告张方信、南阳烟具公司、张业驰申请，本院调取（2006）苏民三终字第0057号案件中的相关证据，包括：施

洪锦的台帐、建国机械厂的往来帐、开庭笔录，以及未提供原件核对的签有陈国槐名字的图片两张及付万新、王军的送

货单及图片。除开庭笔录外，这些调取的证据已在被告提供的证据2、3之中。  

综合原、被告的举证、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1、对原告提供的专利证书、专利文件、年费收据、公证书、商标信息、张方信的专利文件及实施许可合同，被告

对其真实性均不持异议，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  

2、李贞国认可（2006）启证民内字第1292号公证书的真实性，但否认收到该公证书，对此本院不予采信，该公证

书可以作为认定原告向李贞国邮寄判决书和专利文件的事实的证据。  

3、被告提供的设计流程图，系其自行将照片汇集后所作的说明，无法证明何时何地形成这些照片，真实性难以确

认，无法证明被告的设计过程、时间及结果。  

4、施永歧、施洪锦及金祖斌三证人证明仅做成功一套模具，张方信认为一套是七副，但在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原

告诉张方信、南阳烟具公司、李丕松侵犯专利权纠纷一案中施洪锦证明做成功的是七套，施永歧证明加工了六、七副，

而三证人供职单位建国机械厂在（2005）宁民三初字第166号原告诉南阳烟具公司、魏新明侵犯专利权纠纷一案中出具

证明称“铜葫芦拉伸车件模具配套拾捌付”，施洪升到庭证明为南阳烟具公司制作铜葫芦拉伸模具17副左右，证人证言

间互相矛盾，模具上也无时间记载，且建国机械厂现租用张方信房屋经营，与张方信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故上述证人证

言均难以采信。被告提供的（2005）宁民三初字第166号案件庭审笔录真实，但该笔录中施洪升的证言亦不能采信。  

5、台帐和业务往来帐均记载有模具加工的事实，但帐页台头“张方信”等内容与帐页首行记载内容不能判断是否

同时形成，因此帐页内容与张方信之间的关联性，无法确认，而且，帐页记载的是模具部件如“烟管弯头、烟头”等，

无法证明产品的形状，无法确认与本案的关联性，故不能证明被告南阳烟具公司主张的享有先用权的事实。  

6、王军、付万新的送货单等已在（2006）苏民三终字第0057号案中提供，但均为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

因此，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7、陈国槐的证言，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其进行过调查，生效判决书对该证言予以认定，因此，陈国槐的证言可

以在本案中作为证据使用。但其送货单与本案的关联性，无法确认。  

8、王振江的专利文件真实，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使用，但须经比对后才能判断被告的公知技术抗辩是否成立。  

9、《葫芦与象征》一书，被告未提供原件，故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被告张方信、南阳烟具公司、张业驰申请本院调取（2005）宁民三初字第166号案件中的照片一张，南京市中级人

民法院在该案的判决书中认定该照片是南阳烟具公司自认的公司产品，但该产品外观与案件争议的外观设计不同，因此

与该案无关联性。  

综上，本院确认如下事实：  

原告陈泽东、姚雪斌于2003年1月9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了“水烟壶（葫芦形）”外观设计专利，于2003年8月

27日获得授权，专利号为ZL03314129.0。该专利目前合法有效。  

涉案外观设计专利公报中的图片所表示的葫芦形水烟斗外观设计为：从主视图看，在葫芦形烟斗的顶端为装烟草的

烟锅，在烟斗的上球处装有烟嘴，从左视图看，烟斗为葫芦形，在葫芦顶端为装烟草的烟锅和烟嘴的一部分，从右视图

看，烟嘴在葫芦烟斗的上球处，后视图与主视图镜向对称，故后视图省略。  

原告陈泽东、姚雪斌因南阳烟具公司侵犯涉案外观设计专利，于2005年5月诉至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作出

（2005）宁民三初字第1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南阳烟具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1万元。南阳烟具公司不

服判决，上诉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06年6月10日以（2006）苏民三终字第005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上述判决中所涉的被控侵权产品为葫芦形烟斗，产品包装上印有“南阳烟具公司”名称，产品底部刻有

专利号98245790和“益寿”商标；该产品在葫芦的顶端为装烟草的烟锅，在烟斗的上球处装有烟嘴，总体形状与涉案外

观设计专利基本相同。  

2006年7月17日，原告陈泽东、姚雪斌与启东市公证处的公证人员一起将涉案专利证书、专利文件及江苏省高级人

民法院（2006）苏民三终字第0057号民事判决书以特快专递方式邮寄给李贞国，并附函说明，除原告生产或授权生产外

的涉案专利葫芦形烟具均为侵权产品，希望接函后立即将侵权产品撤柜或退货。启东市公证处对此出具了（2006）启证

民内字第1292号公证书。  

2006年11月14日，原告陈泽东、姚雪斌在浙江省中国义乌国际商贸城一期市场三楼C区7401号李贞国经营的商位，

购买了烟斗、吸烟过滤器等共计8件商品，其中“61E宝葫芦牌吸烟过滤器”2个，单价为人民币15元，并取得销货清单



及李贞国名片一张，以上购货过程经浙江省义乌市公证处公证，并由该公证处对“61E宝葫芦牌吸烟过滤器”进行了封

存。  

“61E宝葫芦牌吸烟过滤器”即为本案被控侵权产品，其包装上部标注“61—E型吸烟过滤器”及“宝葫芦”注册商

标图形，下部标注“中国专利号：982457960  200430109054.4”。产品底部除一小圆圈外没有其他内容。该产品也是

葫芦形烟斗，在葫芦的顶端为装烟草的烟锅，在烟斗的上球处装有烟嘴。庭审中，被告张方信、南阳烟具公司、张业驰

确认涉案产品与（2005）宁民三初字第166号及（2006）苏民三终字第0057号民事判决书中所涉被控侵权产品基本相

同，包装不同。  

经庭审比对，涉案被控侵权产品烟锅的颈部比专利设计要长，烟管的弯曲度比专利设计要大，产品整体形状与涉案

专利外观设计基本相同。  

另查明，ZL98245796.0实用新型专利权人为张方信，该专利技术曾由张方信许可南阳烟具公司实施，使用期限至

2003年2月。原告陈泽东曾是南阳烟具公司的员工，于2002年元月离开南阳烟具公司。本案涉诉过程中，原告陈泽东、

姚雪斌以被告张方信、南阳烟具公司侵犯涉案外观设计专利权在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另行提起诉讼，在该案中，双方当

事人认可涉案产品的出厂价为6.3元—6.5元。  

庭审中，张方信称涉案产品系其子张业驰经营的启东市南阳镇宝葫芦工艺品厂生产，张业驰对此予以认可。后张方

信又认为该产品是张方信生产，也是南阳烟具公司生产。原告承认其仅凭推测而将张业驰作为共同被告起诉。  

根据上述查明事实，综合原、被告的诉辩主张，本院认为：  

一、原告陈泽东、姚雪斌依法取得涉案外观设计专利权，其合法权益应受法律保护。  

被告辩称陈泽东2002年1月前仍在南阳烟具公司任模具保健工，掌握公司新产品的开发和相应的技术资料，涉案外

观设计专利应属于职务发明，陈泽东系恶意抢先申请，南阳烟具公司才是真正的专利权人。上述抗辩，其实质是对涉案

专利的权属争议，应通过适当程序另行加以解决，在此之前，本院仅能根据专利证书载明的专利权人确定原告为涉案专

利权利人，其合法权益应受法律保护。  

二、本案不属于原告重复起诉。  

虽然涉案被控侵权产品外观与（2005）宁民三初字第166号及（2006）苏民三终字第0057号民事判决书中所涉产品

外观基本相同，但两者包装及产品底部载明的内容不同，本案中产品包装上没有南阳烟具公司企业名称，底部除一小圆

圈外，没有标注专利号98245790和“益寿”商标，因此，可以认定涉案产品与生效判决书中所涉产品并非同一批次生

产。虽然被告认为涉案产品是判决停止侵权前制造销售，但未能提供证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故本案是原告发现新的

侵权行为后提起的诉讼，其起诉南阳烟具公司不属于重复诉讼。  

三、南阳烟具公司不享有先用权。  

所谓先用权，是指某项发明创造在申请人提出专利申请以前，任何人已经制造相同产品、使用相同方法或者已经做

好制造、使用该相同产品或者相同方法的必要准备，在该发明创造授予专利权以后，享有先用权的人仍有继续在原有的

范围内制造或者使用该项发明创造的权利。本案中，涉案专利的申请日为2003年1月9日，被告南阳烟具公司认为在该申

请日之前，其已生产并试销与涉案专利相同外观的产品，其就此辩称理由提供了建国机械厂、施洪升、施洪锦、金祖斌

和施永歧的证人证言和相关帐本，但证人证言间就模具数量相互矛盾，相关帐本内容真实性难以确认，不能确认与本案

被控侵权产品外观相关，更不能显现产品的外观，因此这些证据均难以采信，不能证明南阳烟具公司在涉案专利申请以

前已制造相同产品或已做好制造相同产品的必要准备。陈国槐在（2006）苏民三终字第0057号案件中证明其在2002年12

月底曾见过被控侵权产品，为孤证，其所证明的事实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亦不能采信。因此，现有证据不能充分证

明南阳烟具公司在涉案专利申请日前已制造相同产品或已做好制造相同产品的必要准备，南阳烟具公司不享有先用权。  

四、被控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  

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图片或照片中的该外观设计专利产品为准。涉案产品与专利产品属于相同产

品，与表示在专利公报图案中的外观设计区别在于：烟锅的颈部比专利设计要长，烟管的弯曲度比专利设计要大。但从

整体而言，在普通消费者施以一般注意力的情况下，被控侵权产品的视觉效果与涉案专利基本一致，易使普通消费者产

生混淆。据此，本院认定被控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  

五、被告公知技术抗辩不能成立。  

专利诉讼中的公知技术抗辩其含义为被控侵权产品系利用现有技术方案制造。本案中，被告抗辩认为葫芦的形状众

所周知，葫芦形烟具的设计方案不具有专利性，为此提供了《葫芦与象征》一书中的部分内容和案外人的专利文件。本

院认为，首先，一项生效专利是否具有专利性，应通过专利复审程序予以解决。其次，葫芦是公有领域的物体，其形状

虽然众所周知，但葫芦的形状仅是一客观存在的物质形态，并没有向公众展示完整的产品设计方案，事实上被控侵权产

品与自然存在的葫芦形状本身存在着差异，故被告以葫芦形状众所周知为由进行公知技术抗辩不能成立。第三，案外人



的专利公开日是2000年8月4日，早于原告的专利，因此案外人的专利文件可以成为公知技术抗辩的对比文献。将案外人

的专利文件与被控侵权产品比对，该专利烟嘴在葫芦的顶部，烟锅在烟嘴的旁边，而被控侵权产品则是烟锅在葫芦的顶

端，烟斗的上球处装有烟嘴，案外人的专利在整体视觉效果上与被控侵权产品不相同亦不近似。可见，被告的产品并非

利用案外人的专利设计方案进行生产。因此，被告的公知技术抗辩不能成立。  

六、被控侵权产品系张方信和南阳烟具公司共同制造。  

本案中，张方信曾认为被控侵权产品系张业驰制造，张业驰也认可张方信的陈述，但之后，张方信对此又予以否

认，而且产品及其包装上并无任何信息与张业驰相关联，原告也承认其认定张业驰与张方信共同实施了侵权行为而将张

业驰列为共同被告起诉，仅是推测。故本院不能据此认定张业驰共同参与了涉案产品的生产制造。  

被控侵权产品及其包装上没有厂名厂址，仅标注了注册商标和专利号，其中 “宝葫芦”注册商标权人为张方信，

98245796.0专利权人也为张方信，该专利张方信曾许可南阳烟具公司实施。庭审中，张方信自认该产品系其生产，也是

南阳烟具公司生产，本院予以采信。张方信作为南阳烟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已经知晓南阳烟具公司生产的相同外观

的产品侵犯了原告的外观设计专利权、有义务也有能力予以制止的情况下，未采取有效措施，相反仍然同意南阳烟具公

司在涉案被控侵权产品上使用其享有专用权的“宝葫芦”商标及专利号，据此，可以认定被控侵权产品系张方信与南阳

烟具公司共同制造。  

七、被告南阳烟具公司、张方信、李贞国应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责任。  

根据专利法的规定，外观设计专利权被授予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

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销售、进口其外观设计专利产品。被告张方信、南阳烟具公司未经原告许可，为生产经营目的制

造、销售其外观设计专利产品，已构成对其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侵犯，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被告李贞国未经原告许可，销售侵犯其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产品，也已构成对其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侵犯，依法应承担

停止侵权的民事责任。虽然李贞国称涉案被控侵权产品系其从张方信处进购，张方信对此也予以认可，但由于原告已向

李贞国邮寄专利证书、专利文件及认定相同外观产品侵权的生效判决书，并要求李贞国停止销售，李贞国在收到侵权警

告后，已经知道销售的商品可能会侵犯他人专利权，其应当主动与商品制造商、供应商即张方信沟通，并应停止销售行

为。但李贞国对权利人的警告置之不理，其在知道销售的是侵权产品的情况下，继续销售，亦应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

失的责任。  

原告指控被告自（2006）苏民三终字第0057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制造、销售了涉案“61E宝葫芦牌吸烟过滤器”产

品，主张20万元的赔偿数额，但未能提供其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被告张方信、南阳烟具公司及李贞国亦未能就其侵

权获利向本院提供证据。因此，本院在综合考虑被告侵权行为的情节、侵权时间、产品的出厂价和零售价、产品的消费

群体以及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等因素的基础上，酌情确定赔偿数额。由于原告与被告南阳烟具公司已

就相同专利产品诉讼并已判决，因此生效判决书所确定的赔偿额亦是本院考虑的因素之一。被告李贞国作为销售者，其

销售行为具有地域性，且其赔偿责任应自其收到侵权警告时起算，因此其承担的赔偿责任不能等同于被告张方信、南阳

烟具公司。  

综上所述，被告张方信、南阳烟具公司未经许可，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销售外观设计专利产品，构成侵权，应

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原告无证据证明张业驰实施了共同侵权的行为，故对原告要求张业驰承担责任

的请求予以驳回。被告李贞国明知销售的产品侵权而未停止销售，亦应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生效判决

书判决南阳烟具公司赔偿原告1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原告在没有损失证据的情况下，在本案中要求赔偿20万元，请

求数额过高，原告应负担部分诉讼费用。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第六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张方信、南阳烟具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立即停止侵犯原告陈泽东、姚雪斌拥有的

ZL03314129.0号“水烟壶（葫芦形）”外观设计专利权的行为；  

二、被告张方信、南阳烟具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原告陈泽东、姚雪斌经济损失和为制止侵

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人民币15000元。  

三、被告李贞国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立即停止销售侵犯陈泽东、姚雪斌拥有的ZL03314129.0号“水烟壶

（葫芦形）”外观设计专利权产品的行为。  

四、被告李贞国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原告陈泽东、姚雪斌经济损失和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

合理费用人民币2000元。  

五、驳回原告陈泽东、姚雪斌对被告张业驰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510元，其他诉讼费人民币2500元，邮寄费人民币800元，合计8810元，由原告陈泽东、姚雪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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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3000元，由被告张方信、南阳烟具公司负担5000元，李贞国负担810元。被告张方信、南阳烟具公司、李贞国应负

担部分已由原告陈泽东、姚雪斌预交，本院不予退还，由被告张方信、南阳烟具公司、李贞国于履行本判决书时一并向

原告陈泽东、姚雪斌给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六份，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

民币5510元，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该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京市分行山西路支行，帐号

03329113301040002475）  

审 判 长 马晓春 

代理审判员  金 玮 

代理审判员  陶新琴 

二○○七年七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施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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